
评建办发〔2023〕1 号

关于开展二级学院（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
评估自评自建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

根据《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迎评促

建工作方案》（汽院发〔2022〕34 号）文件要求，学校将于

2024 年参加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类第二种本科教育教

学审核评估（以下简称“审核评估”）。为做好各二级学院

（部）自评自建工作，特制定以下工作要求。

一、基本原则

（一）立德树人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

树人成效为根本标准，确保教育正确发展方向，全面评估“五

育并举”的育人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主体性原则。强化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

进，注重自我评估、自我检验、自我改进，进一步完善人才

培养模式，强化各院（部）在人才培养质量中的主体地位。



（三）发展性原则。建立问题清单，提出改进发展意见，

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强化评估结果的使用，建立持续改进长

效机制，形成质量文化。

二、评建范围

主要包括办学方向与本科地位、培养过程、教学资源与

利用、教师队伍、学生发展、质量保障等项目，具体涵盖学

院专业设置与培养方案，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标准，

教师及其教学投入、教学水平和专业发展，教学设施及专业

和课程资源建设情况，教学改革及各教学环节的落实情况，

招生就业情况、学生学习效果及学风建设情况，质量保障体

系的建设及运行情况等。

三、评建程序与时间安排

（一）学院（部）自评（2023 年 6 月 15 日-8 月 20 日）

各二级学院（部）根据学校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

估指标体系（第二类第二种）要素解析（见附件 1），二级

学院（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的阐述重点、自

评问题清单与支撑材料目录（见附件 2）要求，结合单位工

作实际，认真组织自评，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向学校提交《二

级学院（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同时按要

求准备好全部备查材料。

（二）专家考察（2023 年 8 月 20 日-9 月 20 日）

学校成立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组，在审核各学院

（部）《自评报告》基础上，通过查阅材料、个别访谈、集

体访谈、考察教学设施、观摩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等形式，



对各学院（部）教学工作做出客观评价。

（三）结论反馈（2023 年 9 月 20 日-10 月 10 日）

评估专家组经集体评议，对各学院（部）的本科教育教

学工作形成相关意见与建议，报经学校批准后，向各学院（部）

进行反馈。

（四）持续整改（2023 年 10 月 11 日-2024 年 3 月）

各二级学院（部）根据审核评估报告问题清单及评估过

程中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拟定整改计划并组织持续实施。

四、自评要求及相关说明

（一）各二级学院（部）要高度重视本次评估工作，加

强领导、统一认识，正确处理好评估与日常教学的关系，把

评估工作与深化教学改革，加强教学建设，强化教学管理紧

密结合，充分体现学院（部）在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中的主体

地位。

（二）自评报告是二级学院（部）在自我评估基础上，

按照审核评估指标体系形成的写实性报告。自评报告应详略

得当，重点突出学院执行学校的办学定位，突出人才培养特

色，突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所采取的思路、举措、经验

和取得的成效。

（三）学院要做好教学档案的归档，同时按照审核评估

指标体系提供支撑《自评报告》撰写内容的相关材料。教学

档案包括培养方案、课程大纲、试卷、毕业论文（设计）、

实习实践记录等过程性与终结性材料，是学校日常教育教学

工作的“证据”，应按照教务处管理规定进行存档管理。支



撑材料包括管理文件、教学资料、各类记录性材料及其他佐

证材料等，以二级学院（部）教学档案为基础，与教学档案

有交叉的部分无需单独整理，可依据所支撑的一级指标和二

级指标提供材料索引，确保能够准确、及时调阅。

未尽事宜，请联系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迎评促建办公

室，联系人：李月、陈安，联系电话：8512700。

附件：

1．校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指标体系（第二类

第二种）要素解析

2．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二级学院（部）本科教育教学审

核评估自评报告（模板、阐述重点、自评问题清单与支撑材

料目录）

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迎评促建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1 日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迎评促建办公室 2023年6月21日印发


